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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函
地址：337041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21

號

聯絡人：張可昌

電話：(03)3833657

傳真：(03)3931053

電子信箱：008105@customs.gov.tw

受文者：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1日

發文字號：北普遞字第1101066014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 (C11101066014-0-0.pdf)

主旨：本關自110年12月1日起試辦空運快遞貨物總量管控措施，

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配合空運快遞貨物除文件類外，將逐步取消併袋通關，為

避免取消併袋通關實施後，通關貨物總件數增加，造成快

遞貨物專區倉容無法負荷影響通關秩序，爰實施旨揭措

施。

二、作業流程：

(一)海關設定各快遞倉、專線單週最大容許卸存量。

(二)快遞業者預先通知倉儲業預定進儲之主號及件數。

(三)倉儲業於關港貿單一窗口登錄預定進儲資訊。

(四)航空公司申報主艙單須經比對預定進儲資訊後才收單。

(五)後續申報袋號單、分艙單、報單、刷碼進倉程序不變。

三、業者配合事項：

(一)快遞業：預先取得貨物資料(主號及件數)並通知倉儲

業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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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函
地址：337041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21

號

聯絡人：張可昌

電話：(03)3833657

傳真：(03)3931053

電子信箱：008105@customs.gov.tw

受文者：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1日

發文字號：北普遞字第1101066014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 (C11101066014-0-0.pdf)

主旨：本關自110年12月1日起試辦空運快遞貨物總量管控措施，

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配合空運快遞貨物除文件類外，將逐步取消併袋通關，為

避免取消併袋通關實施後，通關貨物總件數增加，造成快

遞貨物專區倉容無法負荷影響通關秩序，爰實施旨揭措

施。

二、作業流程：

(一)海關設定各快遞倉、專線單週最大容許卸存量。

(二)快遞業者預先通知倉儲業預定進儲之主號及件數。

(三)倉儲業於關港貿單一窗口登錄預定進儲資訊。

(四)航空公司申報主艙單須經比對預定進儲資訊後才收單。

(五)後續申報袋號單、分艙單、報單、刷碼進倉程序不變。

三、業者配合事項：

(一)快遞業：預先取得貨物資料(主號及件數)並通知倉儲

業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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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(二)倉儲業：整合快遞業者預定進儲貨物資訊並於關港貿單

一窗口預登錄，若因進儲量超過海關設定最大容許卸存

量致無法登錄，須立即通知快遞業者。

(三)航空公司：確認預定卸存快遞倉主艙單收單成功，若未

獲核准卸存快遞倉貨物，應申報卸存其他倉儲並通知快

遞業者。

四、試辦期間，海關系統實施主號艙單檢核比對並回復錯單訊

息，但仍受理收單，惟為免影響最大容許卸存量之評估及

驗證，導致正式實施時，業者權益受損，仍請相關業者配

合辦理。

五、檢附作業流程及登錄規則，如有相關疑問及意見，請逕洽

各快遞貨物專區窗口：

(一)各倉儲登錄窗口：

１、華儲：03-3939800分機2348

２、榮儲：03-3938155

３、遠雄：03-3992888分機7010、7030

４、中科：02-25460799

(二)各貨棧海關窗口：

１、華儲：03-3983123、03-3833657

２、榮儲：03-3938139、03-3938145

３、遠雄：03-3992888分機7691、7697、7698

４、中科：02-25462405

正本：華儲股份有限公司、長榮空運倉儲股份有限公司、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

限公司、中科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、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

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公司代表聯席會

副本：財政部關務署、本關竹圍分關、松山分關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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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流程

設定專區合理最大
卸存量（件數）

接收專區登錄
清表（主號、

總件數）

是否達
最大容

量
接收艙單

是否在
登錄清
表中

通報專區業者預
訂進儲主號及件

數

彙總快遞業者資
料製作清表 登錄清表

艙單預報

憑艙單
點貨進倉

海關

快遞

運輸

專區

Y
不
接
受
登
錄

N

錯單處理

N
回
復
錯
單

Y

發
送
海
關
核
准
艙
單

通
報

通
報 飛機載運

登錄成功安
排訂艙託運



登錄規則:
1.預定進口區間可選擇本週或下週，(單週:週日至周六)

   主號不得和上週及本週重號

2.預定進口區間登錄本週，實際下週到貨

   預定進口區間登錄下週，實際本週到貨          均可通過

3.最遲必須於航空公司申報主號前登錄

4.主號碰檔前均可刪除

5.修改:先刪除再新增，只要登錄總量不超過即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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